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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第 109期市地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會議紀錄 

一、會議時間：114年 9月 8日(星期一)上午 10時 

二、會議地點：高雄市大寮區公所三樓 

三、主持人：吳主任秘書玉蓮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乃菡 

四、列席機關及人員： 

機    關 姓   名 

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李偉誠 

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(測量科) 孫連水 

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(工程科) 
陳進富 

梁振泰 

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(土地處分科) 徐建宇 

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(企劃科) 

林川田 

鄭季秦 

陳乃菡 

余珍慧 

許峻僑 

謝家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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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出席土地所有權人： 

六、主辦單位報告:如簡報資料。 

七、土地所有權人發言與市府回應： 

(一)張先生： 

請問為何將兒童遊戲場變成住宅區，這個地方已地狹人稠，請說明

一下為什麼？當初平等路徵收時，我們被徵收了兩百多坪，就是為

了要兒童遊戲場在那邊，現在要變成住宅區，那是不是要還地給我

們？ 

(二)朱先生： 

如果這區的地主都沒有要重劃，會強制重劃嗎？若強制重劃，就等

於剝奪地主的利益，政府說要解編還地於民，就政府說了算，人民

不能有意見嗎？ 

(三)陳先生： 

我們不是反對重劃，但是沒有事先跟我們溝通，你們重劃要打掉我

家後門，我覺得莫名其妙，我們沒要求重劃。188 及 196 地號是水

利地畫進重劃區，水溝要封掉，這邊整排住戶，包含瑞生醫院的排

(001) 
台灣糖業 

股份有限公司 
(楊 O晴) (011) 林 O痕  

(002) 朱 O榮  (012) 陳 O淑 (陳 O男代) 

(003) 吳 OO理 (未出席) (013) 黃 OO定 (未出席) 

(004) 
昌興塑膠廠股份有

限公司 
(張 O基) (014) 鄭 O忠  

(005) 林 O (未出席) (015) 鄭 O芳  

(006) 林 O皇  (016) 鄭 O傑  

(007) 林 O仁 (未出席) (017) 鄭 O盛 (鄭 O城代) 

(008) 林 O宏 (未出席) (018) 國有財產署 (未出席) 

(009) 林 O哖 (未出席) (019) 交通部公路局  

(010) 林 O珠 (未出席) (020)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(章 O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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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都是從這邊排，這樣叫我們怎贊成重劃，請再安排會勘，看是不

是畫錯了。 

都市發展局回應： 

原市場用地及兒童遊戲場用地長達 50 餘年未取得，係因整體財政

狀況窘迫，故為保障地主權益，本案公設解編是依循中央政策，檢

討變更不必要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，將部份土地變更為住宅區，部份

變更為道路、綠地，部份維持人行步道，並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，

可增加土地利用價值。 

主辦機關回應： 

另陳先生所提其後門及排水部分，在重劃辦理過程中，會再與其積

極溝通研商處理。 

(四)張太太： 

民國七十幾年，因為要開闢「平等路」，我們的土地被徵收，也是為

了兒童遊戲場這個公共設施，是市民的福利。如今要解編兒童遊戲

場，變更為住宅區，違反公眾利益，與政府重視兒童福利的政策背

道而馳，兒童遊戲場存在是有必要的。 

都市發展局回應： 

1. 鄰近的第 81期重劃區未來將釋出約二、三公頃的公園與兒童遊

樂場，應可滿足地方需求。而為照顧地主與附近居民權益，除變

更為住宅區外，仍保留一部分綠地，以維持地方景觀及休憩功能。 

2. 本案都市計畫配合貴局重劃計畫書經內政部地政司核定，於 114

年 7月公告發布實施，都計樁位於 8月公告，請地政局依計畫辦

理。 

主辦機關回應： 

1. 本案是依循中央政府檢討全國長年未取得的公共設施保留地的

政策，屬於全國性措施，而兒童遊戲場的主管機關市府工務局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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園處，就本區並無徵收開闢計畫，故辦理解編還地於民，讓地主

拿回可建築土地使用。 

2. 本重劃區範圍係都市計畫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，並於都

市計畫公告發布實施後，將重劃計畫書報請內政部正式核定，再

接續辦理後續計畫書公告等作業。 

(五)台糖公司： 

本公司所有土地上有地上物，後續希望能辦理拆遷補償，並分配於

住宅區。 

主辦機關回應：本府將依法辦理。 

(六)鄭先生： 

代表部分地主支持辦理重劃。 

主辦機關回應：本府將依法辦理。 

(七)農業部農田水利署高雄管理處(書面意見)： 

本署(處)經管高雄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265-23地號國有土地(部分)

參加貴處辦理高雄市第 109 期市地重劃，依農田水利法第 23 條第

4 項規定不受公有土地無償撥充或抵充規定之限制，並應配回可建

築用地予本署(處)。 

主辦機關回應：本府將依法辦理。 

八、結論： 

本重劃區重劃計畫書公告時間自 114年 8月 26日至 114年 9月 25日

止，倘土地所有權人對重劃計畫書有反對意見，請於公告期間內以書

面敘明反對理由(反對項目及詳細內容)向本府提出申請，並應載明土

地坐落、面積及姓名、住址，並簽名蓋章。 

九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10 分。 


